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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或受委託人

至當地消防分隊或消
防局索取申請表格

或至南投縣政府消防
局網站下載申請表格

依申請書列注意事項填
列資料及檢附應附文件

網路下載或至消防局辦理者將
申請書及應附文件逕送或傳真
消防局辦理

傳真-049-2222368   南投市民族路494號

如委託他人辦理
應檢附委託書

審核合格收件辦理 審核不合格退件並
一次告之補齊資料

收件後三天函發證明

當地消防分隊受理申請並依
申請書列注意事項審核資料
是否齊全，將申請書及應附
文件傳真並逕送消防局辦理

審核申請案件申請書填列資料及應檢附文件


